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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畅通国家高等级航道的要求出发, 系统梳理了通航建筑物的建设现状特点, 提出以通行 1
 

000 吨级及以上船舶

枢纽比率、 通过能力平均利用率为主要指标, 以梯级枢纽年通航率、 复线通航率等为参考指标, 结合其他定性视角, 分别

评价我国主要干流、 支流和长三角国家高等级航道通航建筑物现状适应性。 结果表明: 目前国家高等级航道通航建筑物通

达情况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仍存在建设滞后、 干流船闸通过能力不足、 支流船闸通航标准偏低、 服务水平总体不高的问题。

建议 “十四五” 要加快建设步伐, 保障国家高等级航道通行能力、 服务水平和可靠性, 原则上各梯级枢纽应按 1
 

000 吨级及

以上标准预留复线通航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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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national
 

high-grade
 

waterway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navigation
 

structures
 

a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o
 

evaluat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high-grade
 

waterway
 

navigation
 

structures
 

in
 

China􀆳
 

main
 

trunk
 

streams tributaries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the
 

proportion
 

of
 

hydro-junctions
 

which
 

can
 

pass
 

ships
 

of
 

more
 

than
 

1 000-ton
 

and
 

the
 

average
 

utilization
 

rate
 

of
 

passing
 

capacity
 

of
 

navigation
 

structures
 

as
 

the
 

main
 

indicators 
and

 

take
 

the
 

average
 

annual
 

navigation
 

hours the
 

proportion
 

of
 

double-track
 

navigation
 

structures and
 

average
 

waiting
 

time
 

of
 

ships
 

as
 

reference
 

indicator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navigable
 

structures
 

of
 

the
 

national
 

high-grade
 

waterway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construction insufficient
 

capacity
 

of
 

main
 

stream
 

locks low
 

navigation
 

grades
 

of
 

tributary
 

locks and
 

generally
 

low
 

service
 

levels. It
 

is
 

recommended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construction
 

in
 

14th
 

Five-Year
 

Plan and
 

in
 

the
 

long
 

ru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apacity 
service

 

level
 

and
 

reliability
 

of
 

the
 

national
 

high-grade
 

waterways in
 

principle each
 

hydro-junctions
 

should
 

reserve
 

double-track
 

navigation
 

structure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1 000-ton
 

an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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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内河水运资源丰富, 大江大河横贯东西,

主要支流汇集南北, 水网地区河道密布, 内河通航里

程 12. 7 万 km。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1 提

出 2035 年打造 “四纵四横两网” 2. 5 万 km 国家

高等级航道, 《内河航运发展纲要》  2 进一步明确

以 1
 

000 吨级航道为骨干, 加快建设横贯东西、 连

接南北、 通达海港的国家高等级航道, 目前我国

已基本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约 1. 6 万 km, 建设任

务十分艰巨, 《 “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  3 明确要求加强内河高等级航道扩能升

级与畅通攻坚建设。

通航建筑物是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关键节点, 直

接关系到航道的畅通, 影响经济的运行。 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内河水运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通航建

筑物建设成效十分显著, 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保

障能源原材料运输、 降低物流成本做出了重要贡

献, 但仍是制约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的主要环节。

本文从打造国家高等级航道体系的目标出发, 系统

梳理了通航建筑物建设现状特点, 重点从通航标

准、 通过能力、 通航服务可靠性、 服务水平等角

度, 总体评价我国国家高等级航道现有通航建筑

物的适应性, 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1　 现状特点

初步统计, 国家高等级航道沿线现有通航建

筑物 230 多座, 占全国总量近 25%, 涉及梯级枢

纽近 170 个(表 1), 主要有以下特点。

1) 广泛分布在各大水系。 长江主要支流、 西

江航运干线及主要支流大部分流经山区和丘陵地

带, 梯级开发是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途径, 也

是航道建设的主要手段之一, 现分别有通航建筑

物 79、 36 座, 各占我国主要高等级航道通航建筑物

总数的 34%、 16%。 京杭运河、 淮河与长三角高等

级航道网连为一体, 经济发达, 水运需求旺盛, 出

于防洪、 灌溉、 排涝、 航运等需要基本成为闸控河

道, 通航建筑物分布最为密集, 共有 115 座, 占主

要高等级航道通航建筑物总数的 50%。 该地区通航

建筑物建设积极性较高, 建设条件相对较好。

表 1　 主要高等级航道通航建筑物分布

高等级航道　 　
现有通航建

筑物数量∕座
涉及梯级枢纽

数量∕个

长江干支流
长江干线 6 2

长江主要支流 73 69

西江航运干

线及支流

西江航运干线 11 5

珠江水系主要支流 25 19

京杭运河 45 21
京杭运河、淮
河及长三角

淮河干流 6 3

长三角 64 50

合计 230 169

注: 1. 同一枢纽建有两线通航建筑物时计为 2 座。 2. 长江支流航
道主要统计了金沙江、 岷江、 嘉陵江、 乌江、 汉江、 湘江、
赣江、 信江等; 珠江水系支流主要统计了右江、 北盘江红水
河、 柳黔江、 北江等; 京杭运河及淮河支流纳入长三角水网
统计。 3. 主要为既有通航建筑物, 含少量在建项目。

2) 通达性明显改善。 干流航道方面, 长江干

线、 西江航运干线、 京杭运河、 淮河干流梯级枢

纽均已建设高标准通航建筑物, 为水运大通道奠

定了坚实基础; 支流航道方面, 历史上碍航闸坝

造成较大影响  4 , 2014 年 《航道法》 出台, 明确

要求通航建筑物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 同步设

计、 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 同步投入使用, 也为推

动解决历史遗留的闸坝断航问题增添了重要动力。
近年来, 沙颍河基本实现全线复航; 嘉陵江亭子口

升船机以及乌江构皮滩、 思林、 沙沱升船机相继投

入运行; 右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开工建设; 红

水河龙滩升船机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闸坝通航的重

点从 “通不通” 向 “好不好” 转变。
3) 货物通过量快速增长。 以最具代表性的长

江、 西江航运干线和京杭运河为例, 长江三峡船

闸 2003 年通航, 2011 年货物通过量达到设计通过

能力, 此后仍保持年均 3. 5%增速, 2021 年达到

1. 46 亿 t。 西江航运干线长洲枢纽 2015 年建成三、

四线船闸以来, 年均货物通过量增长超过 15%,
2021 年达到 1. 52 亿 t。 京杭运河苏北段大部分梯

级枢纽年货物通过量达到 1. 5 亿 t 以上。
4) 建设和运行主体多元化。 我国内河通航建

筑物分别由交通运输、 水利水电、 市政等其他系

统建设和管理(表 2), 其中水利水电系统数量最

大, 21 世纪以来由交通运输部门建设和管理的通

航建筑物明显增加。 由于历史原因和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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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长江三峡、 葛洲坝通航以及京杭运河船闸主要

由交通运输部门管理外, 其他航道通航建筑物管

理呈多元化态势, 未能在流域范围内实现整体性

管理, 呈现不同程度的 “碎片化” 特征  5 。

表 2　 高等级航道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主体分类

管理部门 航道 主要特点

交通部门

长江三峡和葛洲坝
长江干线航运管理为中央事权,由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派出机构)
直接管理,统一管理两个梯级及河段

京杭运河　
平原水网地区,枢纽无发电收益,船闸通行十分繁忙,大部分由交通运输部门

管理。 在船闸最密集的苏北段,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成立了专门机构统一管理

沿线船闸

湘江、岷江等 通航河段主要为交通部门牵头建设的航电枢纽

多部门　 　
西江航运干线、右江、嘉陵江、汉江、赣
江、信江、沙颍河等

同一条航道上既有交通部门投资建设的航电(航运)枢纽,也有水利水电枢

纽,相应通航建筑物各自分别管理

水利水电部门 其他支流高等级航道 大部分为水利水电枢纽

2　 适应性评价

2.1　 评价重点与指标

我国内河高等级航道仍处在大规模建设阶段,

首要问题仍是畅通, 提高服务水平和可靠性是更

长远的发展要求, 研究将通航标准和通过能力作

为适应性评价的重点, 同时兼顾通航服务的可靠

性和服务水平, 提出航道通航建筑物适应性主要

评价指标和参考性指标。

2.1.1　 通航标准适应性

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本标准是Ⅲ级, 通行

1
 

000 吨级及以上船舶  6 , 因此将高等级航道可通

行 1
 

000 吨级及以上船舶枢纽的比率(R j
kt )作为主

要评价指标:

R j
kt =∑

i∈I jkt

Ni ∕∑
i∈I

Ni × 100% (1)

式中: R j
kt为第 j 条航道, 通行 1

 

000 吨级及以上船

舶枢纽比率; I 为梯级枢纽集合; I j
kt为第 j 条航

道, 通行 1
 

000 吨级及以上船舶枢纽集合; i 为

I 集合中的第 i 个枢纽; Ni 为枢纽 i 满足条件的枢

纽状态, 取 0 或 1。

干流高等级航道规划标准大部分为Ⅰ、 Ⅱ级,

因此增加干流通航建筑物达标率(R j
bz)作为主要评

价指标:

R j
bz =∑

i∈I jbz

Ni ∕∑
i∈Ij

Ni × 100% (2)

式中: R j
bz为第 j 条干流航道通航建筑物达标率;

Ij 为第 j 条干流航道中梯级枢纽集合; I j
bz为第 j 条

干流航道中, 通航标准达到相应规划等级的梯级

枢纽集合; Ni 为枢纽 i 满足条件的枢纽状态, 取 0

或 1。

2.1.2　 通过能力适应性

通航建筑物是决定航道通过能力的控制性节

点, 因此将梯级枢纽通航建筑物设计通过能力的

平均利用率(D j
tg)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D j
tg =∑

i∈Ij

V i
zh ∕∑

i∈Ij

Ci × 100% (3)

式中: D j
tg为第 j 条干流枢纽设计通过能力平均利用

率; Ij 为第 j 条干流航道中梯级枢纽集合; V i
zh为枢

纽 i 主要货流方向货物通过量; Ci 为第 i 个枢纽设

计单向通过能力。

2.1.3　 通航服务可靠性

从近期看, 将通航建筑物实际运行的年通航

率(R j
kk)作为参考性指标:

R j
kk =∑

i∈Ij

(Hi ∕8
 

760) × Ci ∕∑
i∈Ij

Ci) × 100%
 

(4)

式中: R j
kk为第 j 条干流通航建筑物实际运行年平

均通航率; Hi 为枢纽 i 的年实际通航小时数;

Ij 为第 j 条干流航道中枢纽集合; Ci 为第 i 个枢纽

设计通过能力。

从长远发展看, 通航建筑物往往需要定期维

护、 甚至停航大修, 建设复线设施不仅是扩大通

过能力的需要, 也关系到水路运输的可靠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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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通航枢纽复线率(R j
fx)也作参考性指标:

　 　 R j
fx =∑

i∈I jfx

Ni ∕∑
i∈Ij

Ni × 100% (5)

式中: R j
fx为第 j 条干流航道枢纽复线通航率; Ij 为

第 j 条干流航道中枢纽集合; I j
fx为第 j 条干流航道

中建有两线及以上通航建筑物的枢纽集合; N 为

枢纽 i 满足条件的枢纽状态, 取 0 或 1。

2.1.4　 通航管理和服务水平

可从信息化管理、 梯级枢纽联合调度、 船民

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定性评价。 部分专家借鉴公路

服务水平概念, 将船闸服务水平、 待闸时间与通

过能力挂钩  7 , 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但对于

相关统计完善的枢纽, 可将待闸时间(T j
dz)作为参

考性指标:

　 　 T j
dz =∑

i∈Ij

(TiV i ∕∑
i∈Ij

V i) × 100% (6)

式中: T j
dz为第 j 条航道枢纽待闸时间; Ij 为第 j 条

航道中枢纽集合; V i 为枢纽 i 货物通过量。

2.2　 通航标准适应性

从干流航道看, 我国长江干线、 西江航运干

线、 京杭运河、 淮河干流各梯级枢纽通航设施绝

大部分已达到 1
 

000 吨级及以上, 其中相当部分可

通行 2
 

000 吨级及以上船舶。 同时, 上述干流高等

级航道规划标准大部分为Ⅰ、 Ⅱ级, 对照规划标

准, 西江航运干线、 淮河干流仍有部分梯级枢纽

通航建筑物等级偏低, 难以满足长远发展的要求

(图 1)。

图 1　 主要干流高等级航道梯级枢纽通航标准达标率

从支流航道看, 通航建筑物标准总体偏低。

珠江水系近十几年来右江、 北江新建通航建筑物

基本维持了 1
 

000 吨级及以上标准, 但仍有 42%的

梯级枢纽未达到 1
 

000 吨级通航标准, 主要分布在

北盘江红水河和东江等。 长江水系主要支流高等

级航道梯级枢纽仍有 60%以上未达到 1
 

000 吨级通

航标准, 主要为嘉陵江、 乌江以及沅水和汉江上

游河段等。 上述河流梯级开发相对较早, 以往规

划控制标准较低, 有的梯级受地形条件限制, 建

设复线十分困难。 长三角水网高等级航道也有近

40% 通航建筑物未达到 1
 

000 吨级通航标准

(图 2)。

图 2　 主要支流及长三角高等级航道梯级枢纽

通航标准比例构成

2.3　 通过能力适应性

从干流航道看, 长江干线、 西江航运干线、

淮河干流、 京杭运河主要梯级通过能力普遍紧张,

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和运输发展。 长江三峡船闸已

连续 11
 

a 超设计能力运行  8 , 坝区船舶积压常态

化; 西江航运干线各船闸设计能力平均利用率超

过 80%, 最繁忙的长洲枢纽已接近设计能力; 淮

河干流各船闸设计能力平均利用率超过 90%, 其

中蚌埠枢纽实际通过量已超过两线船闸总设计能

力; 京杭运河苏北段船闸设计能力平均利用率约

120%(图 3) 。 从主要支流看, 大部分航道尚未

高标准贯通或贯通时间较短, 船闸通过能力较为

充裕。 从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看, 合裕线、 沙颍河

等部分船闸能力紧张, 其他航道船闸通过能力

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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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要干流航道通航建筑物设计能力平均利用率

2.4　 通航服务可靠性

从实际通航率看, 我国大部分船闸运行管理

情况较好, 繁忙船闸往往 24
 

h 开放, 以长江三峡

船闸为例, 实际通航率超过 96%, 高于设计水平,

但也存在个别通航建筑物建成后未正常运行的情

况。 从通航枢纽复线率看, 长江干线航道建设以

整治和疏浚为主, 仅在上游建有三峡和葛洲坝

2 个梯级枢纽, 均建有三线通航建筑物; 西江航运

干线、 京杭运河、 淮河干流航道除个别梯级外,

也基本实现复线通航。 其他支流高等级航道通航

设施复线率约 17%, 复线设施主要分布在长三角

水网和湘江、 北江等少数航道(图 4)。

图 4　 主要高等级航道梯级枢纽复线通航率

2.5　 通航管理和服务水平

从运行管理情况看, 绝大部分高等级航道船

闸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但也存在个别单位运行技

术力量薄弱, 对通航建筑物养护、 管理不规范,

开放时间短、 信息不公开甚至随意停航现象。 从

联合调度情况看, 除京杭运河等少数航道外, 同

一航道上下游通航建筑物业主分属水利、 水电、

交通、 市政、 国资等多部门, 缺乏统筹安排, 还

存在停航检修时间安排不协调的问题。 从过闸船

舶平均待闸时间看, 部分船闸存在长时间待闸现

象, 如三峡船闸过闸船舶平均待闸时间已达 110
 

h,

严重影响航运效益和经济运行。

3　 “十四五” 措施建议

“十四五” 期为切实抓好通航建筑物建设, 确

保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建议采取

以下措施。

1) 严格规划管控。 吸取历史教训, 结合新一

轮内河航道规划修订和实施, 科学拟定航道发展规

划技术等级, 从严控制新建通航建筑物通航标准。

为保障国家高等级航道通行能力、 服务水平和可靠

性, 原则上各梯级枢纽应按 1
 

000 吨级及以上标准

预留复线通航建筑物。 对位于高山峡谷或城市化地

区、 通航建筑物改扩建线位和土地资源紧张的河

段, 应提前做好预留线位研究, 纳入当地国土空间

规划严格管控。 为加强干支衔接, 充分发挥内河水

运优势, 建议各省市在规划建设区域性重要航道

时, 其通航建筑物尽可能兼顾 1
 

000 吨级船舶通行。

2) 加快建设步伐。 加快推进未达标支流高等

级航道航电枢纽和通航建筑物的建设, 拓展国家高

等级航道服务范围。 进一步完善长江三峡枢纽翻坝

转运体系, 积极推动深化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前期

论证, 研究推进西江航运干线长洲枢纽船闸扩能,

加快推动京杭运河苏北段分流航道建设, 适时推进其

他支流高等级航道能力紧张的通航建筑物改扩建。

3) 推进联合调度。 加快通航建筑物信息化建

设, 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跨地区、 跨部

门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机制, 解决运行时间、 停

航检修时间不统一的问题, 依托信息化手段, 优

化过闸船舶联合调度, 缩短全线过闸时间, 提高

梯级船闸运行整体效率。

4　 结论

1) 我国国家高等级航道沿线现有通航建筑物

230 多座, 占全国内河通航建筑物总量近 25%, 广

泛分布在各大水系, 建设和运行管理主体多元化。

国家高等级航道仍处在大规模建设阶段, 通航建

筑物仍是其薄弱环节。
(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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